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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法案委員會的成員組合法案委員會的成員組合法案委員會的成員組合法案委員會的成員組合

主席告知與會人士，陳智思議員由 2000年 5月 15日起
退出法案委員會。

II. 與代表團及政府當局會商與代表團及政府當局會商與代表團及政府當局會商與代表團及政府當局會商

(立法會CB(2)2018/99-00(01)至 (05)及CB(2)2030/99-
00(01)至 (03)號文件 )

2. 主席歡迎電影及娛樂業的代表出席會議。應主席邀

請，各代表就條例草案提出下列意見：

香港電影製作發行協會有限公司 (下稱 “電影製作發行協
會 ”)
(立法會CB(2)2030/99-00(01)號文件 )

3. 舒達明先生簡介電影製作發行協會的意見書，表示

支持該條例草案。他提及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 24段所
載述的財政影響，並指出由於電影製作發行協會的成員

主要是電影投資者，他們關注收回十足成本原則下的收

費。他希望委員考慮此事及向政府當局建議一些指引，

確保收費合理。他亦建議供拍攝用途的改裝槍械應受本

條例草案而非《火器及彈藥條例》規管。

香港影業協會

(立法會CB(2)2030/99-00(02)及 (03)號文件 )

4. 叢運滋先生表示，電影業一直要求當局設立新的規

管制度，以應付業界運作的需要，香港影業協會因此原

則上支持條例草案的建議。他指出業界主要關注的事

項，是當局能否本著條例草案的精神 (即方便電影及娛樂
界 )，實施各項建議。

5. 羅禮賢先生表示，為確保條例草案的建議得以有效

及順利實施，申請貯存、運送及燃放特別效果物料的牌

照及許可證的程序應簡單和易於遵循。他希望得知會如

何簡化程序，特別是會否規定須就每個場面提供繪圖。

他認為應信任持牌特別效果技術員無需製備詳細繪圖，

亦能勝任其工作。

6. Tassilo BAUR先生強調必須以實際、務實及利便業
界的方式實施各項建議。他建議政府當局應設立適當的

機制，監察條例草案各項建議的實施情況，並主動解決

所出現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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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劉維杰先生促請政府當局盡快制定明確指引，闡述

申請成為特別效果技術員須符合的規定及程序。他指出

由於當局由 1993年起才開始規管電影、電視節目及舞台
表演的特別效果製作，因此在實施規管前電影業的技術

員多年來一直沿用本身的方法。雖然業界會盡量符合新

規定，但他亦希望知道未能符合規定有何後果。

港星煙火

8. 毛 誠先生希望提出 3項有關在舞台表演時燃放煙
火特別效果物料的問題。他希望在條例草案通過成為法

例後，當局會批准煙火物料可用於私人及商業活動，而

非只限用於公眾娛樂。他希望知道當局會否檢討 4.5米分
隔距離的規定，因為此項規定往往難以符合。他指出反

應彈亦屬於一種煙火特別效果，應獲准在舞台表演時使

用。他亦希望知道會否成立監察機制，以確保特別效果

技術員的安全及合法地位。

香港電影導演協會

9. 張容祖先生表示，香港電影導演協會原則上支持條

例草案，因為電影業一直促請當局制定此類法例。他強

調為配合業界的需要，應靈活實施各項建議。他建議政

府當局在制定所需的附屬法例前應徵詢電影業的意見。

他亦認為供拍攝用途的改裝槍械應受本條例草案規管。

委員提出的問題

10. 主席表示，政府當局為回應委員於上次會議席上提
出的關注事項，業已提供資料文件，說明根據條例草案

申請牌照或許可證所須符合的規定及收費數額。由於會

議下半部會討論該等文件，他請代表留步，以便參與討

論。

11. 馬逢國議員請代表就符合條例草案所訂條文可能遇
到的運作問題提供意見。

12. 香港電影導演會代表董瑋先生關注，申請燃放許可
證時是否須填報大量資料，特別是有否需要提供每個特

別效果場面的繪圖。他指出進行外景拍攝時，需經常視

乎情況作出改動，往往不能遵循預先擬備的繪圖拍攝。

13. 主席詢問荷理活的做法。香港影業協會代表 Tassilo
BAUR先生表示，根據他在洛杉磯區工作的經驗，業界可
透過電話申請燃放許可證，當局其後會將許可證傳真給

申請人。此項安排更為靈活及方便業界，因為當局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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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即使申請人已提供繪圖，工作人員到達外景場地後，

可能發現繪圖不再適用，或甚至不安全。他指出加州地

方當局明白在多數情況下，特別是就簡單的場面而言，

繪圖的幫助不大，因此採取較靈活的處理方式。

14. 馬逢國議員提及BAUR先生在其意見書中的見解，表
示關注到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 (下稱 “影視處 ”)可能缺
乏專業知識及未能作出靈活安排，以致無法迅速作出回

應。他詢問BAUR先生美國的情況。

15. Tassilo BAUR先生表示，就他所見，該制度的運作
有賴技術員及發牌當局均須具備高水平的專業知識，並

對電影的技巧及製作極為熟悉。馬議員繼而就BAUR先生
在其意見書中提及 “仍有無數尚待解決的技術問題 ”作出
查詢。BAUR先生回答時表示，基本上香港影業協會所提
倡的特別效果安全制度，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在特定時間

內有適當的工具可供從事工作。每項技術通常須採用一

套特定的物料。電影業需要就一些問題獲得及時及確實

的答覆，以便據此作出經過周詳考慮的決定。他強調技

術基礎十分重要，以及應主動解決各項問題。

16. 霍震 議員詢問新的規管制度會否有助吸引海外製

片商來港進行外景拍攝。

17. 香港影業協會代表羅禮賢先生認為會有幫助。電影
製作發行協會代表舒達明先生補充，很多海外製片商曾

向該會查詢，他們在本港拍攝特別效果場面時，本港有

關當局會否提供協助。他亦認為條例草案通過成為法例

後，在吸引製片商來港拍攝方面會起積極作用。

18. 香港電影導演會代表張同祖先生關注進口海外供應
商／製造商的煙火特別效果物料成本高昂，並提及曾接

獲一位電視動作導演的便箋，向他特別提出對此事的關

注。他認為發牌制度應鼓勵更多人加入供應商行列，以

引入競爭，同時應准許持牌特別效果技術員製造本身的

特別效果物料／裝置，以顧及本港娛樂業的特殊需要及

本地的安全規定。

政府當局的回應

19. 應主席邀請，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副局長 (2)就代表提

出的其中一些意見作出回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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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擬訂條例草案建議的新規管制度時，當局曾

參照荷里活的制度及做法，並作出修改，以配

合本港電影及娛樂業運作上的需要；

(b) 當局會盡量簡化條例草案所規定的申請牌照或

許可證的規定及程序。在制訂該等程序前，當

局已全面徵詢電影業的意見。當局已於會議席

上就此事向法案委員會提交資料文件，以供討

論；

(c) 雖然根據條例草案，牌照及許可證費用會按收

回十足成本的原則釐定，但應注意當局只會收

回與簽發此類牌照及許可證直接有關的成本。

其他開支，例如監察該制度、職員培訓及執法

的開支並未計算在內。當局已於會議席上向法

案委員會提交載列擬議費用的資料文件，以便

進行討論。由於程序得以簡化，新制度下的成

本水平將較現行水平大幅減少；

(d) 《火器及彈藥條例》已對供拍攝用途的改裝槍

械作出規管。由於已就此事作出決定，因此不

宜在現行的討論中再次探討此事；及

(e) 影視處將由具備國際認可資歷的職員負責實施

新的規管制度，因此具備所需的專業知識。影

視處過去數年在制訂新規管架構及草擬條例草

案的過程中，一直與荷里活有關的專家保持聯

繫，以汲取他們的經驗及專業知識。

20. 主席提及張同祖先生對在本港製造煙火特別效果物

料的意見，並詢問政府當局條例草案是否容許這樣做。

高級工程師 (特別效果 )表示，由技術員自行製造煙火特別

效果物料可能很危險。因此，影視處只會接受外國認可

的物料，但准許本港技術員採用經認可物料組合裝置，

例如升舉彈。高級工程師 (特別效果 )在回答主席進一步問

題時解釋，煙火物料必須在工廠內進行生產，而此類工

廠須符合若干安全規定才獲准從事生產。鑒於本港人口

稠密，政府當局認為不宜在本港製造此類物料。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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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如希望在本港製造此類物料，可根據《危險品條

例》申請製造牌照。

21. 何秀蘭議員希望知悉，當局是否備有數據，顯示過

往因本地製作及組合煙火特別效果物料／裝置而導致傷

亡的人數。她亦請BAUR先生對下述問題發表意見，即在

本港製造此類物料／裝置是否存有基本的安全問題，以

及可否就安全的生產環境作出規管，從而可在本港生產

煙火特別效果物料，有助減低成本。

22. 高級工程師 (特別效果 )在回答何秀蘭議員的首項問

題時表示，據他所知，當局並無她要求提供的傷亡數字。

至於本港自行製造煙火裝置是否存有基本的安全問題，

BAUR先生表示，這完全視乎製造的是何種裝置及製造裝

置的方法，以及在某程度上荷里活的制度是否容許這樣

做。他指出有某些裝置在本港獲普遍使用一段長時間，

成為本港電影視覺風格不可或缺的部分，享有國際盛

名。由於並無工廠會製造此類裝置，因此一向由個別人

士在本港製造。他認為這是其中一項須予以解決的技術

事宜。

23. 董瑋先生在回應主席及何秀蘭議員的問題時表示，

在過去 20多年，所有反應彈均是在本港製造。不過，他

同意有一些較複雜的裝置不能在本港生產。

24. 至於會否規定須就每個特別效果場面提供繪圖，高

級工程師 (特別效果 )表示，即使在荷里活，申請許可證時

亦須提供繪圖。他補充，就簡單的場面而言，只需清楚

說明燃放的程序及將會採取的安全措施。不過，如果場

面較為複雜，便須提供繪圖。就此，BAUR先生表示，他

不記得他在荷里活工作時須就任何影片提供繪圖。

25. 對於代表就使用及規管供外景拍攝的改裝槍械所表

達的進一步意見，主席解釋，改裝槍械事宜已由《火器

及彈藥條例》予以規管，不屬本條例草案的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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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上次會議的續議事項上次會議的續議事項上次會議的續議事項上次會議的續議事項

26. 應主席邀請，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副局長 (2)向與會者

簡介政府當局的文件。

特別效果物料表

(立法會CB(2)2018/99-00(01)號文件 )

27.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副局長 (2)表示，根據條例草案，

當局可藉規例訂明特別效果物料表。上述文件列舉將包

括在於該物料表內的特別效果物料。他指出在需要時可

在列表內加入項目，而團體代表較早時提及的反應彈已

包括在列表內，屬第 20項。他強調該列表並無訂明物料

的製造國家，因為最重要的是物料必須安全及符合國際

的安全標準。

28. 何秀蘭議員詢問當局會否設立機制，測試在外國或

本港製造的物料樣本，以確定其是否安全可供進口或使

用。高級工程師 (特別效果 )回應說，在考慮煙火特別效果

物料是否可安全地運送及使用時，影視處會考慮物料是

否已依據聯合國的標準，妥為標籤及包裝，以及其他地

方是否已批准使用該等物料。他表示聯合國備有一份名

單，載列獲批准為有效的機構／國家，該等機構 /國家可

按物料的標籤及包裝，根據聯合國訂立的標準進行分

類。由於香港並不在該名單內，因此影視處不能根據聯

合國的分類制度將物料分類，但可將物料送往外國進行

評估／分類。當局會准許在合適的地點，採用經批准的

物料組合裝置。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副局長 (2)補充，會在

日後公布的指引內訂定詳細規定。

29. BAUR先生指出，所引述的聯合國標準屬一項運輸標

準而非使用標準。據他所知，聯合國並無就反應彈的安

全事宜訂定標準規定。最重要的是，爆炸品包羅萬有，

反應彈及拍攝電影時所使用的炸藥只佔一個極小的比

例。為規範運輸而制定的標準旨在規管種類繁多的炸藥

產品。這些標準很多時是從軍方標準衍生而成，極難遵

循。他指出即使在美國，政府亦只採用適用於有關產品

的標準。他強調這是一項很複雜的問題，並非只涉及由

聯合國制定一個標準，便可衡量某種產品是否安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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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意見書中提及的其中一項尚待解決的技術問題，就是

如何根據有關的標準，決定某種產品是否安全。

30. 主席指出，此項技術問題是全球性的問題，不能單

由香港解決。高級工程師 (特別效果 )在回答主席的問題時

證實，聯合國的標準是規範運輸的標準。他解釋在運輸

過程中，物料須適當地附上標籤及包裝，以便由車輛或

船隻運送，而同一標準大致上適用於貯存物料。政府當

局知道聯合國的標準有不足之處，因此會備存一份登記

冊，記錄所有獲准在本港使用的煙火特別效果物料，供

公眾查閱。該登記冊亦會包括其他詳細資料，包括登記

冊上每項物料的製造商、名稱及說明、分類及核准使用

條款。該登記冊有助本地供應商及特別效果技術員向海

外供應商／製造商及本地供應商採購煙火特別效果物

料。

顧問的建議及諮詢業界的工作

31. 馬逢國議員詢問政府當局在草擬條例草案時，在何

種程度上採納了顧問的意見。署理影視處處長解釋，政

府當局已委聘美國加州一位退休消防局長 Jim ALLEN先

生擔任顧問，他在考慮本地電影業的特別需要及加州當

局的規管制度後提供意見，令規管制度方便業界、具效

率及靈活安排。現時的條例草案是根據ALLEN先生的建

議制定，並略為修改，以配合本港的情況。影視處亦已

聘請來自荷里活的一級特別效果技師 Tassilo BAUR先

生，為本港的特別效果技術員舉辦訓練課程，並就使用

特別效果物料以製作特別效果制訂指引及標準。機電工

程署已閱覽BAUR先生所建議的氣體標準，並會以條例草

案所訂的工作守則形式予以公布。

32. 署理影視處處長向電影及娛樂業保證，在新規管制

度下，會精簡程序及將須提供的資料減至最少，同時亦

會顧及公眾安全。他表示影視處一直密切徵詢業界的意

見，並會在實施新制度時繼續與業界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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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特別效果技術員牌照所須具備的資格及須符合的其

他規定

(立法會CB(2)2018/99-00(02)號文件 )

33.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副局長 (2)簡介上述文件的內容。

該文件列述申請 7類牌照所須符合的規定。委員對該份文

件並無意見。

根據《娛樂特別效果條例草案》申請牌照或許可證所須

填報的資料

(立法會CB(2)2108/99-00(03)號文件 )

34.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副局長 (2)簡介上述文件的內容。

該文件列載申請人須填報的資料。他指出當局規定提供

的資料合理，並非過量。

35. 涂謹申議員提及附件B第 6項有關燃放的詳細資料，

並詢問政府當局會否提供指引，協助特別效果技術員申

請燃放許可證及進行燃放。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副局長 (2)

證實，當局向業界提供的指引及工作守則會清楚載列有

關的原則及規定。

36. 至於簽發燃放許可證所需的時間，資訊科技及廣播

局副局長 (2)表示，政府當局的服務承諾訂明會在 3個工作

天內辦理簡單的申請、在 6個工作天內辦理較複雜的申

請，以及在 12個工作天內辦理需諮詢其他部門的申請。

至於須清楚描述特別效果及預定動作的規定，資訊科技

及廣播局副局長 (2)澄清，當局將會靈活處理，就類似的

動作場面簽發一張許可證。高級工程師 (特別效果 )補充，

當局主要的考慮事項是燃放物料的方式是否安全。以反

應彈為例，須提供的資料包括演員與反應彈裝置的距

離、演員走動的方向，以及反應彈的發射路徑會否觸及

演員的面部。

37. 馬逢國議員深切關注是否需要提供如此詳細的資

料。主席及其他議員贊同馬議員的觀點，認為持牌特別

效果技術員經過訓練，應具備所需專業知識及判斷力，

可在進行外景拍攝時安全地燃放煙火特別效果物料。他

們認為在設立發牌制度後，細節安排應交由持牌技術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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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他們亦須對進行燃放及因燃放而導致的事故負

責。

38. Tassilo BAUR先生指出，香港電影的拍攝方式是基

於即時反應及在某程度上以即興創作為主。工作人員抵

達現場後會進行即興創作，令影片活潑生動，給全球觀

眾帶來耳目一新的感覺。他強調保留港產片此特點十分

重要。

政府當局

39. 鑒於委員及業界的關注，主席促請政府當局檢討上

述規定，並在下次會議席上作出匯報。資訊科技及廣播

局副局長 (2)同意考慮委員的意見及在擬備工作守則時再

徵詢業界的意見。

條例草案下牌照及許可證的收費

(立法會CB(2)2018/99-00(05)號文件 )

40. 主席建議先考慮此份文件，因為業界的代表亦曾提

出此方面的問題。其餘兩份文件將押後於下次會議席上

討論。

41.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副局長 (2)簡介上述文件的內容，

指出已將擬議的收費水平與現行收費作一比較。在多數

情況下，擬議收費水平均較現行水平為低，收費較高的

情況是因所涵蓋的項目較以往為多或有效期較長。

42.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副局長 (2)提及文件的附件C，表

示政府當局建議將燃放許可證的有效期定為 24小時。在

此擬議安排下，根據每年許可證／申請的估計數字，A

組及B組許可證的收費預計為 500元。不過，若按照委員

於上次會議席上的建議，發出有效期較長的B組許可證，

以涵蓋多場的表演，所發出的許可證數目會大幅減少，

以致每張許可證的費用大為提高。因此，發出有效期較

長的許可證的建議只會令為期較長的製作 (例如演唱會 )

受惠，但對每次製作平均只需約 3張燃放許可證的藝術表

演 (例如芭蕾舞及話劇 )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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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何秀蘭議員認為政府當局應為藝術表演訂定另一類

的許可證收費，但她會先行徵詢有關團體的意見，才另

行跟進此事。

附屬法例

44. 何秀蘭議員詢問政府當局會否在通過主體法例前將

附屬法例提交委員省覽。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副局長 (2)表

示當局現正草擬附屬法例，將於 2000年 10月提交議員考

慮。

IV. 下次會議日期下次會議日期下次會議日期下次會議日期

45. 下次會議將於 2000年 5月 24日 (星期三 )上午 8時 30分

舉行。

46. 會議於下午 1時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00年 9月 6日


